吉林省教育厅(通知)
吉教办字〔2011〕15号

关于切实做好全省教育系统
春季防火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教育局，各普通高校，厅直属单位：
为切实做好全省教育系统春季防火工作，坚决遏制各类火灾事故的发生，确保全省教育系统安全稳定，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1.切实增强做好春季防火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随着气候逐渐转暖，以及气候干燥、春季风大等原因，发生火灾的可能性在逐步增加。一旦发生火灾，将会给学校财产和师生生命安全带来严重威胁。全省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从维护教育系统安全稳定的高度，从保护广大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角度，切实增强做好防火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进一步强化大局意识、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迅速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切实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防火工作，坚决防止和遏制各类火灾事故的发生，确保全省教育系统安全稳定。

2.迅速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大排查工作。各地、各单位要按照“责任要明确，措施要有力，隐患要消除，安全要保障”的要求，将春季防火工作责任落实到各个学校和各有关部门、处室，做到责任明确，任务落实。要采取自查、监督、排查及复查相结合的办法，对所有学校、教学机构，特别是民办教育机构进行地毯式排查，不留死角、死面。要突出解决安全疏散通道不畅、安全出口关闭、疏散标识不规范、消防设施不全等问题，突出治理因用火、用油、用电、用气不规范等容易引发火灾的问题。对排查出的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要落实专人跟踪督办，确保火灾隐患得到彻底整改。

3.切实做好消防工作责任制的落实。春防期间，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成立春季防火工作组织领导机构，明确工作职责和任务分工，逐级签订消防安全责任书，层层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将防火责任落实到具体部门和具体人员身上。要切实加强对防火工作的检查指导，及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重点和难点问题。凡因工作部署安排不到位、督导检查不到位、隐患排查整改不到位发生火灾的，将按有关规定逐一追究领导责任。

4.切实做好春季防火宣传教育工作。各地、各单位要立即组织开展春季防火知识宣传教育活动，重点加强消防常识和典型案例的宣传教育，增强广大师生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的自觉性。各级各类学校还要通过主题班队会、专题讲座、校园网络、板报、画廊、手机短信等多种形式，加强消防知识和信息的宣传，使广大学生能经常看到、听到消防安全信息，提高他们对消防安全重要性的认识。同时，还要通过“小手牵大手”的方式，开展消防安全知识进家庭活动，提高全社会的消防安全意识。

5.切实做好灭火救援应急演练工作。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各级各类学校，要在全面排查消防安全隐患的同时，对消防供水设施进行一次全面维护，确保设施完好、水源充足。特别是学校的教学楼、宿舍、食堂、图书馆、演播厅等人员密集场所，要进一步完善火灾应急疏散预案，认真组织开展实地应急演练，提高学生的自救、逃生能力。一旦发生火灾，要坚决做到“三个第一”：一是第一时间做好先期处置。领导要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靠前指挥，搞好先期处置，最大限度地防止火灾扩大、蔓延和升级；二是第一时间报告准确信息。必须如实报告火灾情况，做到及时、真实、准确，为事故处置、正确决策、掌握主动赢得时间、创造条件；三是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要正确引导社会舆论，防止不准确信息误导群众、误导舆论，避免造成社会恐慌和负面影响。
春防工作结束后，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和各高校要将春季防火工作总结于5月中旬报省教育厅办公室，邮箱：jlsjytbg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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